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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ZJCC01 – 2015 – 0042

温政办〔2015〕23 号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进一步加强市区城市地下管线审批

管理的通知

鹿城、龙湾、瓯海区人民政府,市各有关单位：

为了进一步规范地下管线项目审批，强化地下管线信息系统

动态管理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

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4〕27号）和《温州市城市地下管线管

理暂行办法》（温政办〔2014〕70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经市人民政

府同意，现就市区城市地下管线审批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项目审批重点环节把关

（一）方案设计前必须取得现状管线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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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地下管线（含结合道路和单独）项目建设，建设单位在

报有关部门审批前，须凭年度建设计划或相关文件，先到规划（测

绘）主管部门取得地形图和现状地下管线信息，查阅管线详细档

案资料，建设单位予以现场复核，如无管线资料则由建设单位进

行补测，补测成果要在5个工作日内录入信息库，同时作为项目

设计的基础资料。

（二）初步设计前必须加强设计方案审查。

1.结合道路同步建设的管线项目。

为了确保规划条件能正确实施，结合道路同步建设的管线项

目，道路建设单位按照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流程（温政发〔2012〕

72 号文件）办理，规划部门要提前介入对初步设计文件的审查。

2.单独建设的常规管线项目（微型管线项目除外）。

单独建设的常规管线项目，主要包括在既有道路、绿地或其

他用地下（不含建筑区划内）新建、改扩建管线项目（微型管线

项目除外），管线建设单位须编制地下管线工程设计方案，报规划

（测绘）主管部门技术审查。

单独建设的常规管线项目在办理道路、绿地等占用、开挖手

续时，应一并报送规划主管部门审查通过的工程设计方案。

单独建设的常规管线项目，建设单位凭审查通过的工程设计

方案和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，即可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

规划部门不再审查项目施工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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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单独建设的微型管线项目。

在既有道路、绿地或其他用地下（不含建筑区划内）建设的

自来水低压区改造及水表安装、路灯改造、公安（交警）卡口交

通信号灯、公交站台监控、检查井提升、管道修复、接管入户等

微型管线项目，采用简易审批程序，管线建设单位或委托建设单

位、个人编制地下管线工程设计方案或施工方案，直接报城管与

执法部门审查后，办理道路、绿地占用开挖手续。

4.抢修管线项目。

抢修管线，产权（管理）单位可先行施工，做好记录，抢修

完成后，须在 24小时内将抢修地点、时间、内容在网上向城管与

执法部门进行报备；如临时完成抢修，后期需重新开挖路面进行

修复工作，须按流程办理审批手续。

（三）开工前必须加强施工安全措施审查。

危险化学品管线项目，在初步设计、施工图阶段，须报安监

主管部门进行相关安全设计审查。

地下管线建设项目，若需穿越省级石油天然气管道或在其保

护范围内进行施工，建设单位须报发改部门批准后方能施工；若

需在既有城镇燃气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内进行施工，建设单位须

报城管与执法部门批准后方能施工。

建设主管部门在核发地下管线项目施工许可证之前，应加强

对施工区域现状城市地下管线安全和保护技术措施的审查把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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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召开综合管线对接会，和建设单位共同审定作业内容、确定施

工方案。

二、强化地下管线信息管理

（一）实行地下管线登记制度。

我市实行地下管线登记制度。温州市城市地下管线信息系统

即为我市地下管线登记簿，纳入该信息系统的地下管线受相关法

律法规保护。

规划（测绘）主管部门负责建立和管理温州市城市地下管线

信息系统，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地下管线信息数据的交互格式、标

准等，并及时将管线建设单位、产权（管理）单位提交的竣工测

绘成果、补测补绘资料等信息数据纳入系统，实行动态管理（《温

州 市 地 下 管 线 探 测 及 信 息 化 管 理 技 术 规 定 》 下 载 ：

http://www.wzup.gov.cn/Art/Art_27/Art_27_387.aspx）。

各管线产权（管理）单位须在 2015年 3月底前，将已竣工的

管线项目测绘成果按规定提交规划部门，由规划部门统一录入温

州市地下管线信息系统，此类管线项目不需再办理规划核实。

（二）落实信息入库和动态管理。

结合道路建设和单独建设的常规地下管线项目，建设单位须

组织地下管线跟踪测量，并在覆土前完成竣工测绘。在竣工后 5

个工作日内，提交符合标准格式的竣工测绘成果，报规划（测绘）

主管部门申请竣工规划核实。

http://www.wzup.gov.cn/Art/Art_27/Art_27_387.asp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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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独建设的微型管线项目，建设单位须在覆土前完成竣工测

绘，并在竣工后5个工作日内，提交符合标准格式的竣工测绘成

果，报城管与执法部门申请验收。城管与执法部门验收通过后 2

个工作日内，建设单位将测绘成果报规划（测绘）主管部门进行

信息入库。

抢修管线项目，管径或管位发生变化的，管线产权（管理）

单位须在竣工后5个工作日内凭城管与执法部门报备证明文件，

将竣工测绘成果报规划（测绘）主管部门进行信息入库。

项目规划核实通过或收到竣工测绘成果后5个工作日内，规

划（测绘）主管部门应将地下管线竣工测绘成果纳入信息系统。

三、严明管线建设单位、产权（管理）单位相关责任

管线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批准的图纸进行建设，确因特殊情

况需变更设计的，须报原批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后再行施工。擅

自变更施工内容的，相关部门应按相应法律法规对建设单位进行

处罚，并追究项目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的相应责任。

管线建设单位（或产权管理单位）对提交的竣工测绘成果、

补测补绘资料等信息数据的准确性、完整性、时效性负责。因未

移交管线信息数据，或提交的信息数据存在漏测、漏探、错探、

精度超出国家和地方规定误差范围，而造成地下管线被合法建设

施工行为损坏、损毁的，管线测量单位应承担责任，管线信息数

据提交单位须承担相应责任；受其影响，导致工程损失或造成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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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的，还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5年 3月 3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。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 3月 31日印发


